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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7 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8 年 4 月 19 日(星期五) 下午 2 時整 

貳、 會議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601 會議室 

參、 主持人：盧主任委員秀燕(第一案：令狐副主任委員榮達代理；

第二、三案：黃委員文彬代理) 

紀錄：萬俐君 

肆、 出列席人員：詳簽到簿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報告事項： 

本府受理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案件進度報告 

決  議：洽悉。 

柒、 討論案 

第一案、「變更東勢林場遊樂區開發計畫(第一次)」案 

一、出席委員與列席人員發言摘要 

委員一： 

1. 本案基地位於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雖已進行安全

評估，但缺乏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與本案基地之套

疊圖，請利用地質調查所查詢系統繪製(需含基地及

比例尺之套疊圖)。 

2. 請補強說明開發計畫書P2-38~39表 2-3-6中安全分析

之地下水 (暴雨 )如何考慮，另地震力 (An=0.263g, 

Av=0.131g)考慮之依據，以及安全係數取 1.5/1.2/1.1

之法令依據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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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二： 

1. 申請基地內有穿越型道路，注意未來建造申請時基地

分隔為數宗之情形，因坡度有不可計入法空之面積，

請注意建蔽率、容積率之計算內容。 

2. 同上，現地坡度允許，穿越型道路請預留山坡地專章

規定之二側 1.5 公尺人行步道之空間。 

3. 開發計畫書圖 3-1-23，四級坡上有套繪 101 年使照之

建築物，請再予釐清；另部分圖說(Ex：圖 3-1-24、

25)，交通用地上有套繪建築物是否為預為規劃圖? 

委員三： 

1. 本次提出基地面積變更(減少)部分，倘涉農業用地範

圍，需知會農業單位。 

2. 本案開發計畫書尚無提及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繳交

之內容，因本案位於山坡地範圍，適用山坡地開發利

用回饋金或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等疑義，請申請單位

向相關單位釐清。 

委員四： 

1. 申請單位簡報 P14，使用地編定變更表格「遊憩用地」

面積百分比誤植，請釐清修正。 

2. 想釐清本案這次是「程序審查」或「實質計畫審查」，

若僅是程序審查，各委員應僅提供意見，不需作成表

決，惟若是實質計畫審查，是否須另組成專案小組就

計畫內容全部重審，爰應先釐清。 

委員五： 

1. 本案原於 106 年核發許可(當時有參與專責審議小組

會議)，本次申請係因未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第 23 條規定辦理開發許可後續程序，以致前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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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其效力。申請單位說明本次計畫不變更原 106 年核

定計畫之實質內容，僅配合地籍合併複丈結果調整總

面積，也依規重新檢核本案內容，本案原則應可同意

變更內容。 

2. 本次申請單位簡報中 P12、P13 所附 106 年核定之土

地使用計畫圖及全區配置圖，以及簡報 P14 所附 106

年使用地變更編定計畫與本次地籍調整後變更編定

計畫，皆請補充於開發計畫書內，作為變更對照參考。 

3. 建議開發計畫書 P29「表 3-1-5 變更前後之原核定計

畫範圍土地使用強度對照表」，變更後土地使用強度

欄位增加「入口服務區 4」，因參照 P3-54「表 3-1-11 

開發強度表」，有規劃該土地使用項目建蔽率與容積

率(5%、5%)，爰上開二表應併同檢討。 

4. 本案 106 年核定之聯外道路影響費與本次變更差異

為何，請補充說明。 

委員六： 

1. 本案依新法規檢討，倘有涉及安全疑慮(如地質敏

感)，日後開發必須多加注意，另開發計畫對於野生

動物棲息地是否有保護措施，請儘可避免影響棲息。 

2. 因未來使用強度增加，園區聯外道路必增加負荷，是

否有評估交通可行性(目前聯外道路交通不是很良

好)，再請檢討說明。 

委員七： 

1. 申請書、開發計畫書圖之撰寫方式應該為水土保持計

畫已經完成之方式來撰寫 (107 年已獲水土保持完工

證明) 。 

2. 本案已建立監測系統，開發計畫書應補充近年來監測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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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八： 

聯外道路是否改善，請說明。 

二、決 議 

(ㄧ)本案除下列各點意見外，餘依 106 年 4 月 5 日府授都

企字第 1060061844 號函原許可內容辦理： 

1.本案同意面積配合地政事務所測量成果調整，與原

環說書差異部分，後續請申請單位依環境影響評估

法規定辦理變更事宜。 

2.本案非都市土地開發影響費彈性項目部分依本府

消防局及交通局建議意見辦理；另必要項目之聯外

道路影響費 CL 值依本府地政局意見辦理，並納入

計畫書內容。 

(二)本案變更計畫請申請人依出席委員及各機關審查意

見修正，於文到次日起算，3 個月內送本府都市發展

局，經查核確認無誤後，核發許可。 

第二案、「臺中市神岡區豐洲科技工業園區二期開發計畫」案 

一、 出席委員與列席人員發言摘要 

委員一： 

1. 關於屯子腳斷層公告為活動斷層，請提供含活動斷層

敏感區、本案基地、比例尺，以說明距離斷層 212 公

尺。 

2. 關於堤南路拓寬時程，請說明並適當追蹤，以利本案

推動。 

委員二： 

1. 部分產業用地與綠地(或是綠帶)相鄰接才能臨路，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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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建築線之位置為何?土地分割後會不會無法臨接建

築線，造成需同意書，或出入口(停車)不能往綠地方

向等問題?地籍分割時應留意。 

2. 電力用地之缺口寬度是否足夠? 

委員三： 

1. 本案將供給臺中地區產業用地，並提升就業機會，樂

見其成。 

2. 本案因鄰近高鐵及高速公路，應就高鐵或大型車輛行

進造成振動之衝擊進行評估。 

3. 建議滯洪池之景觀應再美化。 

4. 建議於售地時規範進駐廠商綠建築相關之設計。 

5. 未來進駐本園區之就業人口，其上下班造成之交通流

量應進行評估；另建議於周遭公有地規劃住宅，供未

來園區就業人口之住宿需求，以疏緩未來本地區之交

通流量。 

委員四： 

有關單身員工宿舍若設置於產業用地(二)，其面積是

否足以供應推算之面積，應再核對；另若規劃社區用地，

則應符合法規規定。 

委員五： 

1. 有關污水處理廠之成本應考量後續之維護成本，原則

上應財務可行。 

2. 有關協助未登記之廠商進駐，其原廠址之處理方式為

何? 

3. 有關本案之開發成本及預估出售價格為何?是否符合

市場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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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六： 

1. 有關協助輔導未登記工廠進駐之問題，是否確實能讓

其放棄原有之廠址進駐本園區?因豐洲一期亦有同樣

問題，故有關未登記廠商之處理情形應再特別注意。 

2. 開發計畫範圍北側臨接防汛道路，其道路寬度、與水

利單位協調情形及未來開闢方式等應敘明清楚。 

3. 因本案鄰近國道交流道系統，故開發後對於其交通之

衝擊應再評估。 

委員七： 

1. 垃圾掩埋場的車輛進出動線與本基地開發後配合問

題請說明。 

2. 高鐵經過震動與退縮問題，規劃單位應妥為因應。 

委員八： 

針對細部計畫書第四-6 頁之表土貯存計畫，應先依

施工分區與施工階段初步規劃貯存位置、範圍與簡易水

保設施等平面圖。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環敏區查詢文件依審議規範應請再更新為許可前 1

年內資料，另本次會議說明新增位屬軍事管制區，屬第

二級環境敏感地區部分，應依審議規範第 9-4 點規定徵詢

環境敏感地區主管機關意見後納入計畫書。 

二、決 議 

(一)本案修正後通過，除下列各點意見及出席委員意見

外，餘依專案小組意見辦理。 

1. 原則同意申請單位所提開發必要性及區位、範圍補充

說明，惟應補充輔導未登記工廠具體作法，並就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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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設施產生之振動對園區之干擾與影響提出具體

防範措施。 

2. 涉及排水計畫變更部分，請於開發許可後，依調整內

容送水利主管機關辦理；另與通過之環境影響評估報

告有差異部分，後續請開發單位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

關規定辦理變更。 

3. 請補充納入內政部 108年 2月同意特定農業區變更為

一般農業區之公文。涉及軍事管制區部分，屬第二級

環境敏感地區，應依審議規範第 9-4 點規定徵詢環境

敏感地區主管機關意見後，將辦理情形納入計畫書。 

4. 本案因規劃考量同意將滯洪池設置基地邊界作隔離

設施，惟請以景觀滯洪池施作。 

5. 基地聯絡道路(堤南路)，因該道路寬度不足審議作業

規範之規定，以附款方式請本案於土地異動登記前完

成區內堤南路拓寬至 15 公尺以上並銜接月眉西側南

向連絡道。 

(二)本案請申請人依出席委員及各機關審查意見修正，於

文到次日起算，3 個月內送本府都市發展局，經查核

確認無誤後，核發許可。 

 

第三案：審議「變更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新校區開發計畫」案 

一、 出席委員與列席人員發言摘要 

委員一： 

1. 中山路二段 477 巷常有機車違停問題，學校是否能將

校外停車問題內化?是否有因應對策？ 

2. 校門口車輛進出動線與縣 129 線銜接，彎道事故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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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此問題是否改善? 

委員二： 

原則上支持本案，且已依現行規範進行檢討，屬相對

單純案件，希望未來在建築設計上能有良好規劃，營造

有系統性，兼具視覺色彩及友善環境空間之校園。 

委員三： 

請確認本案移植中的樹木是否有本府列管的老樹，倘

有需依本府臺中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送審。 

委員四： 

1. 停一及停三之容積率請調整為一致。 

2. 停一形狀狹長，為避免未來無法建築，請再檢討停一

之退縮規定。 

3. 本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計畫最後一點，請修改為「本

管制計畫未規定事項依建築技術規則及其他有關法

規規定辦理」。 

委員五：  

1. 原校區、新校區及坪林森林公園之於周邊密集發展土

地使用而言，像是大型開放空間，惟就目前規劃校區

與坪林森林公園似無串連，未來規劃上校園相鄰公園

部分是否得採無圍牆設計？另請再補充說明，本基地

與周邊之連結關係，區域綠地系統(園道系統)及校園

與居民使用相互影響情形。 

2. 本基地夜間之照明系統是否足夠？能讓師生、民眾安

心、安全。 

委員六： 

地下水補注評估報告文字修正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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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要頁：請修改為「不需採取因應措施。」 

2. P39 結論乙節，可修改為「此土地開發行為不致影響

地下水水質及入滲補注水量。」 

3. P39 可修改為「目前不需採取因應措施。」 

委員七： 

1. 道路指定建蔽率、容積率是否有案例？在道路用地中

間如何指定建築線？ 

2. 大門高度是否改以公尺表示，不以樓層表示。例如

18 公尺以下。 

3. 後續樹木移植時，需依環評法相關規定辦理。 

委員八： 

1. 本案基地未來請照是否全部與南側舊校區合併申

請，或部分與舊校區申請? 

2. 新校門入口位於大彎道之外側，交通管制日後要注

意。 

委員九： 

1. 附錄二鑽探報告封面日期(108 年 1 月)與後附鑽探時

間(99 年 9 月)差異極大，請釐清。 

2. 請依活動斷層敏感區套疊圖提供基地與斷層距離。 

二、決 議 

(一)本案修正後通過，除下列各點意見及出席委員意見

外，餘依專案小組意見辦理。 

1.本次變更與原環說書差異部分，後續請申請單位依

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辦理變更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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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排水計畫變更部分，請於開發許可後，依調整

內容送水利主管機關辦理。 

(二)本案變更計畫請申請人依出席委員及各機關審查意

見修正，於文到次日起算，3 個月內送本府都市發展

局，經查核確認無誤後，核發許可。 

捌、 散會：下午 5 時 20 分 


